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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内燃机车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生态环境部《关于开展 2024年度国家生态环境标准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

（环办法规函〔2024〕444号）中，下达了制订《在用铁路内燃机车排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的任务，项目统一编号：2024-20。

本标准承担单位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参加单位为：国家轿车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国家客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理工大学、厦门环境保护机动车污

染控制技术中心。

1.2. 工作过程

本项目任务书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标准编制组，

按计划开展标准研究和制订工作。

（1）成立标准编制组

成立标准编制组，落实协作单位任务分工，特邀国家铁路局提供技术支持，

联系中车公司等提供摸底测试支持。

（2）资料收集整理

2024年 1月，整理国内在用机车保有量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梳理国内

外在用铁路机车相关排放测试标准和相关政策规划文件等。

（3）国内外法规标准研究

2024年 2月，开展国内外法规标准研究，组织力量对美国 EPA铁路机车烟

度测试方法、我国在用柴油车排放测试和限值标准、我国在用非道路柴油移动机

械排放标准，以及在用船舶排放标准进行研究和比对分析。

（4）测试方法调研和确定

2024年 2月，系统评估了相关移动源在用标准的测试方法，结合铁路内燃

机车的实际工作工况特点等，确定采用固定挡位的摸底测试方法，测试项目包括

气态污染物（NOx、CO、THC）和不透光烟度，采用在用柴油车的测试方法。

（5）老旧机车摸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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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月-7 月，开展测试设备比对验证（PEMS设备、南华在用车年检

设备、浙大鸣泉在用车年检设备、武汉比天在用车年检设备），确定后续主要基

于南华设备开展摸底，累积检测 43台老旧机车。

（6）排放摸底测试结果讨论和分析

2024年 7月，编制组在西藏大厦组织排放摸底测试讨论，确定在用铁路内

燃机车排放污染物限值以烟度为主，NOx 作为补充的原则。自由加速法和空载

稳定工况测试法时烟度值和 NOx浓度都很低，确定后续排放测试时取消该两种

测试方法，后续机车的排放测试按静置加载法（静置自负荷法，或原地加载法）

或动态加载法进行测试。前期的排放测试数据中的烟度值偏低，建议进一步分析

原因并改进采样方法和测试设备（增加泵）。

（7）阶段总结

2024年 11月，开展阶段性讨论会。国家铁路局、生态环境部大气司、环科

院、中车资阳、中车大连、中车戚墅堰、天津中汽研、重庆招商车研、南华仪器

的领导和专家们在四川省资阳市召开了《铁路内燃机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检验体系

建设专题研讨会》，对前期测试情况进行讨论，并对后续工作进行了安排。后续

将以烟度控制为重点，适当补充林格曼烟度的验证，以及新国标第一阶段机车的

排放摸底测试，确定“冒黑烟”的定量化烟度指标。

（8）测试设备优化和验证

2024年 11月-2025年 3 月，开展设备升级，林格曼烟度和不透光烟度比对

试验，模拟各烟度水平对应的烟度值，并视频记录。

（9）黑烟烟度值模拟试验和确定

2025年 4月，召开排放限值讨论会，基本确定排放限值，落实后续标准文

本编写和开题报告编写相关工作。

（10）标准文本编写

编写标准文本草案和开题报告，2025年 7月 10日组织召开开题论证会和征

求意见稿审查会。鉴于标准同时适用于铁路机车的下线检验和在用机车检验，且

控制污染物项目仅包括排气烟度，因此标准名称修改为《铁路内燃机车排气烟度

限值及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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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概况

2.1. 我国铁路内燃机车及其发动机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气化铁路发展，电力机车保有量逐年升高，内燃机车保

有量不断下降。

截至 2023年底，全国铁路内燃机车保有量约 11000余台（基于行业统计数

据），包括 9500台老旧机车，其中，国家铁路内燃机车约 5000台，非国铁市场

机车约 4500 台。2008年以后生产的和谐及复兴系列各型内燃机车约 1500台，

基本都能够满足 Tier 2或更高的排放要求，而其它老旧内燃机车排放水平较差，

基本都在 Tier 0或 UIC I以下。

根据机车用途和机车型号对机车保有量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如下：

1）按照机车用途分类：干线货运内燃机车占比约 46%，调车机车占比约 33%，

客运机车占比约 21%。

2）按照机车型号分类：和谐及复兴系列内燃机车占比约 14%，东风系列等

老旧内燃机车占比约 86 %。

据分析，未来我国国家铁路内燃机车保有量将维持在 5000-7000台。日常运

用数量保持在 5500-6500台左右，其中货运机车 4500-5000台，调机机车 800-1500

台，客运机车 200-500台。

2016-2024年，我国铁路内燃机车年产量如图 1所示，九年间共生产铁路内

燃机车 1528台，平均每年 180台。除 2016年铁路内燃机车产量为 140台，其余

年份产量维持在 100-200台。

图 1 2016-2024年我国铁路内燃机车年产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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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铁路内燃机车行业是根据订单生产，主要供应国铁市场。近年来，

电力机车的快速发展，国内铁路内燃机车市场需求逐年减少。但随着“一带一路”

的推进，新型经济体和经济欠发达国家对铁路内燃机车的需求逐渐增加，中国中

车在国际内燃机车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出口铁路内燃机车数量逐年增加。

2.2. 污染物排放量分析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24年）的统计结

果，2023年，非道路移动源
①
排放二氧化硫（SO2）、碳氢化合物（HC）、氮氧

化合物（NOx）、颗粒物（PM）分别为 18.7万吨、40.4万吨、454.5万吨、21.8

万吨。其中，工程机械、农业机械、船舶②、铁路内燃机车、飞机排放的 HC分

别占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总量的 24.0%、45.3%、27.5%、2.0%、1.2%；排放的 NOx

分别占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总量的 26.9%、32.4%、35.6%、3.3%、1.8%；排放的

PM分别占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总量的 29.4%、37.1%、29.4%、2.7%、1.4%。非道

路移动源排放构成见图 2至图 4。

图 2 非道路移动源 HC排放量构成

① 2019年起非道路移动源排放量测算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情况进行了调整；不含小型通用机械、

柴油发电机组、三轮农用运输车和四轮农用运输车（下同）；
②
船舶排放包括内河、沿海与远洋船舶排放，地理范围为领海基线外 24海里向陆地一侧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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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非道路移动源 NOx排放量构成

图 4 非道路移动源 PM排放量构成

3.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3.1. 合法合规性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有权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同时，《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条进一步明确，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时，应以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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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家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31

号）

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

禁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大气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

机械。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应当对新生产的机动车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出厂销售。检验信息应当向社

会公开。

第五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农业行

政、水行政等有关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排放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2）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国发〔2023〕24号）

强化非道路移动源综合治理，加快推进铁路货场、物流园区、港口、机场、

工矿企业内部作业车辆和机械新能源更新改造。大力推动老旧铁路机车淘汰，鼓

励中心城市铁路站场及煤炭、钢铁、冶金等行业推广新能源铁路装备。到 2025

年，基本消除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及重点区域铁路机车“冒黑烟”现象。

（3）生态环境部等 15部委《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环大气〔2022〕

68号）

到 2025 年，运输结构、车船结构清洁低碳程度明显提高，燃油质量持续改

善，机动车船、工程机械及重点区域铁路内燃机车超标冒黑烟现象基本消除。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到 2027年，新增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力争达到 45%，老旧型内燃机车基

本淘汰，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保持较快增长。

（5）国务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国发〔2024〕

7号）

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加快制

定修订节能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领域标准。统筹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和

消费者接受程度，有序推动标准落地实施。

（6）生态环境部《“十四五”生态环境标准工作方案》（环办法规〔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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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号）

研究下一阶段汽车、摩托车排放标准。制修订非道路汽油、柴油移动机械和

船舶、内燃机车排放标准，实现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标准全覆盖。

（7）生态环境部《加快推动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方案（2024—2027》（环办

法规〔2024〕24号）

深入研究国际机动车污染防治法规标准最新进展，制定我国第七阶段轻型车

和重型车排放标准，完善排放控制和检测检验要求，加强减污降碳协同控制。制

修订移动机械、摩托车、铁路内燃机车等移动源排放标准，更新相对落后的控制

要求。

3.3. 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行业发展规划中的环保要求

（1）国家铁路局《关于铁路行业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意见》（国铁综〔2018〕62号）

提出逐步建立完善内燃机车等动力设备排放标准，积极推动在行业内推广实

施。

（2）国家铁路局《老旧型铁路内燃机车淘汰更新监督管理办法》（国铁设

备监规〔2024〕24号）

老旧型铁路内燃机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报废，不得参与铁路运输：运

用年限满 30年的；对经修理、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排气污染物排放仍不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或排气黑度超过限值的；发生事故或者

遭遇意外灾害导致主要部件破损严重且无法恢复其基本性能的；其他原因需要报

废的

（3）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交规划发〔2024〕

62号

（一）加快老旧机车淘汰。支持老旧机车淘汰报废。推动出台《铁路内燃机

车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建立基于机车运用年限、污染排放、安

全性能的强制报废管理制度，明确老旧铁路内燃机车报废运用年限为 30年，建

设机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检验体系，加强机车运用状态、排气污染物的动态跟踪管

理。（二）鼓励新能源机车更新。组织有关企业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场景打造谱

系化、平台化中国标准新能源铁路装备平台，实现机车排放、油耗、舒适性等指

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依托复兴型等系列机车产品研发，采用大功率动力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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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柴油机、内电双源、氢动力系统、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等技术，推动老

旧内燃机车更新升级。采用混合动力及新能源动力等技术，实现调车机车替代应

用；装用新一代低排放低油耗中高速柴油机，实现干线货运机车替代应用；采用

柴油机+动力电池集成应用，实现干线客运机车替代及动集系列化；采用高效交

流传动技术，实现机车产品技术迭代升级。

（4）国家铁路局联合五部委印发《推动铁路行业低碳发展实施方案》

为更好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研究出台推动铁路低碳化发展的实施方案，加大

新能源机车推广应用，加快老旧型内燃机车淘汰报废。

（5）国家铁路局《“十四五”铁路科技创新规划》

指出把绿色科技贯穿铁路技术装备、工程建造、生产运营全过程，着力降低

铁路综合能耗，强化生态保护修复、降低污染物排放等各方面关键技术的研发与

应用，提高监管水平，打造更高水平绿色生态铁路。

（6）《交通运输部等十部门关于推动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交规划发〔2025〕42号

推动铁路机车车辆绿色低碳转型。推进高耗能、高排放机车车辆节能改造和

低碳化升级，建立老旧机车车辆更新换代机制，鼓励引导高耗能、高排放机车车

辆有序退出。完善机车车辆能耗和排放监测评估体系，开展铁路装备碳积分管理

制度研究，推进装用新一代低排放、低油耗中高速柴油机铁路内燃机车应用，推

进电网结构薄弱地区长续航电动、氢能、混合动力等铁路新能源机车车辆和配套

供能设施规模化应用。

（7）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各用车单位依法加快推进老旧型内燃机车报废。

3.4. 污染物排放控制及监管需求

（1）补完标准体系

我国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移动源排放体系，对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从

信息公开、到生产一致性、在用符合性，再到在用车检查都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但对于铁路内燃机车的排放控制仍处于起步阶段。据统计，国铁集团保有铁路内

燃机车中，约 80%的排放水平相当于国际铁路联盟标准 UIC I以下，相当于柴油

车国一前的水平，排放现状亟需改善。国务院“十四五”节能减排方案中明确提

出推动实施铁路内燃机车国一排放标准的要求，生态环境部已发布实施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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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内燃机车标准（GB 45841-2025）。为完善我国移动源排放标准体系，也为

推动在用铁路内燃机车排放控制，亟需开展在用铁路内燃机车排放标准的制订工

作。

（2）落实相关政策要求

国务院《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中提出，“大力推动老旧铁路机车淘

汰，鼓励中心城市铁路站场及煤炭、钢铁、冶金等行业推广新能源铁路装备。到

2025年，基本消除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及重点区域铁路机车‘冒黑烟’现象。”

同时还提出，研究制定铁路内燃机车污染物排放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制订

在用铁路内燃机车污染物排放标准，是落实国务院相关政策文件的重要举措。

（3）构建铁路内燃机车污染物排放全寿命监管体系

为构建铁路内燃机车从生产制造到淘汰报废的全寿命污染物排放监管体系，

生态环境部正在组织制订铁路内燃机车新车排放标准，同时，国家铁路局正在会

同生态环境部组织制订铁路内燃机车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在用铁路内燃机车的排

放监管是铁路机车排放监管的重要一环，制订该标准对构建铁路机车污染物全寿

命环境监管体系至关重要。

4.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目前针对在用内燃机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主要是美国 EPAPart1033法规，其中

除了对内燃机车的 NOx、CO、HC 及 PM 污染物有限制外，还对排气不透光度

及检测设备有相关要求，不透光烟度是在用柴油机相关标准（在用柴油车、在用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等）的关键指标，因此，本报告对该美国法规进行详细介绍。

另外，我国正在制订新生产铁路内燃机车排放标准，在用柴油机方面，我国已经

实施在用柴油机械和在用柴油车标准，在用船舶排放标准也正在制订，因此，本

报告对以上几项标准进行介绍。

4.1. 美国 EPA铁路内燃机车标准

4.1.1. 适用范围

该标准适用于所有新机车和包含新机车发动机的机车。

4.1.2. 测试方法

污染排放试验可采用稳态测试循环或带过渡工况的稳态测试循环（见表 1和

表 2）。不透光烟度测试可以和各项污染物排放同时进行测试，也可单独测量。

不透光烟度单独测量时，每挡位的最短持续时间应为 18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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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PA铁路内燃机车稳态测试循环

测试工况 挡位设置 工况时间（min） 排放采样所需时长（s）

测试前怠速 最低怠速 10~15 不适用

A 低怠速（如适用） 5~10 300±5 s

B 正常怠速 5~10 300±5 s

C 动态制动（如适用） 5~10 300±5 s

1 挡位 1 5~10 300±5 s

2 挡位 2 5~10 300±5 s

3 挡位 3 5~10 300±5 s

4 挡位 4 5~10 300±5 s

5 挡位 5 5~10 300±5 s

6 挡位 6 5~10 300±5 s

7 挡位 7 5~10 300±5 s

8 挡位 8 10~15 300±5 s

表 2 铁路内燃机车带过渡工况的稳态测试循环

RMC 测试
阶段

测试
工况

挡位设置
干线机车 调车

加权系数 工况时间 (s) 加权系数 工况时间 (s)

测试前怠速 NA 最低怠速 NA 600~900 NA 600~900

阶段 1
（怠速）

A
低怠速
(如适用) 0.380

600
0.598

600

B 正常怠速 600 600

阶段 2

C
动态制动
(如适用)

0.389

1000

0.377

1 挡位 1 520 868

2 挡位 2 520 861

3 挡位 3 416 406

4 挡位 4 352 252

5 挡位 5 304 252

阶段 3

6 挡位 6

0.231

144

0.025

1080

7 挡位 7 111 144

8 挡位 8 600 576

4.1.3. 污染物类别及限值

内燃机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分调车和干线机车分别规定（见表 3），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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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度限值（光通道长度为 1 m）对于调车和干线机车则采用相同限值，每排放

阶段对应 3个限值，即稳态值、30 s峰值和 3 s峰值（见表 4）。

① 稳态值：取各测试工况结果中的最高值，对于持续时间 ≥180 s 的工况，

计算工况开始后 120~180 s 内逐秒数值的平均值；对于带过渡工况且持续时间

<180 s 的稳态循环，计算该工况最后 60 s 内逐秒数值的平均值。

② 30 s 峰值：取所有测试工况中，30 s移动平均值的最高值。

③ 3 s 峰值：取所有测试工况中，包含最高数值点的 3 s平均值的最高值。

表 3铁路内燃机车污染物排放限值

排放

标准

干线机车 调车

原始制造年份 NOX PM HC CO 原始制造年份 NOX PM HC CO

Tier 0 1973-1992 8.0 0.22 1.00 5.0 1973-2001 11.8 0.26 2.10 8.0

Tier 1 1993-2004 7.4 0.22 0.55 2.2 2002-2004 11.0 0.26 1.20 2.5

Tier 2 2005-2011 5.5 0.10 0.30 1.5 2005-2010 8.1 0.13 0.60 2.4

Tier 3 2012-2014 5.5 0.10 0.30 1.5 2011-2014 5.0 0.10 0.60 2.4

Tier 4 2015及以后 1.3 0.03 0.14 1.5 2015及以后 1.3 0.03 0.14 2.4

表 4 铁路内燃机车烟度限值

排放标准 稳态 30 s峰值 3 s峰值

Tier 0 30 40 50

Tier 1 25 40 50

Tier 2及以后 20 40 50

4.2. 中国新制造铁路内燃机车污染物排放标准

4.2.1. 概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仅有国家铁路局发布的中国铁道行业标准，最新版

本为 2017年修订的《牵引动力装置用柴油机排放试验》（TB/T 2783-2017），

等同采用国际铁路联盟 UICⅢA排放标准，其限值与欧盟 EUⅢA一致。该标准

对行业发展起到很强的指导作用，但由于其为推荐标准并非强制国标，实际作用

有限。

为完善我国移动源排放标准体系，落实国务院“十四五”节能减排方案中推

动实施铁路内燃机车国一排放标准的要求，推动铁路内燃机车行业技术进步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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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必要制定铁路内燃机车及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国家排放标准。因此，生态

环境部 2020年下达了《铁路内燃机车及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

法》标准任务，该标准目前已经发布，本部分将对该标准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4.2.2. 适用范围

该标准适用于新制造铁路内燃机车及其牵引用发动机，不适用于标准执行日

期之前已制造的铁路内燃机车及其牵引用发动机。铁路内燃机车是指采用柴油机

作为牵引动力的铁路机车（含柴电混合动力机车）。

该标准适用于型式检验、生产一致性检查和在用符合性检查。不适用于在用

车的排放检查。

4.2.3. 排放限值

该标准管控的项目包括排气污染物和颗粒物，规定了 CO、NOx、HC和 PM

的排放限值（见表 5）。

表 5 铁路内燃机车及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第一阶段排放限值

污染物

排放限值，g/（kWh）

100 kW＜P≤560 kW
560 kW<P≤2 000 kW，且单

气缸排量<5L
P>2 000 kW，或单气缸排量

≥5 L

CO 3.5 3.5 3.0

NOx
NOx+HC≤4.0

6.0 7.4

HC 0.5 0.4

PM 0.2 0.2 0.2

4.2.4. 测试方法

标准规定铁路内燃机车及其发动机的排放测试可在发动机台架上，或者机车

上进行，在固定工况下测量污染物排放结果。对于非恒速发动机，采用三工况进

行测试，对于恒速发动机，采用五工况进行排放测试。

表 6 铁路内燃机车及其发动机的稳态循环试验

三工况稳态试验循环

工况号 1 2a 3

转速 标定转速 中间转速 怠速

功率/% 100b 50b 0

加权系数 0.15 0.2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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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况稳态试验循环

工况号 1 2 3 4 5

转速 标定转速

功率/% 100 75 50 25 10

加权系数 0.05 0.25 0.3 0.3 0.1

注：a）对于内燃机车进行排放试验的情况，由于受到机车挡位设置的限制，工况 2可以选

取最接近工况 2的挡位。b）该功率百分数为相对于各工况对应转速下最大功率的百分数。

4.2.5. 耐久性

标准还规定了排放耐久性要求，铁路内燃机车的有效寿命应满足 5 年或 90

万 km（以先到者为准）。但是，鉴于当前不具备铁路内燃机车耐久性数据基础，

因此，标准仅规定耐久性要求，但型式检验时，并不需要对排放测试结果进行劣

化系数的修正。

为了收集耐久性数据，标准还规定必须进行劣化系数的确定并上报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铁路内燃机车用发动机生产企业可以采用基于实际运行的分析，替代

耐久性试验来确定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但需说明确定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

方法的合理性，并提供所有数据、分析和评估结果。如发动机生产企业无法根据

实际运行或产品分析获得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则发动机生产企业应在检测机

构相关人员现场监督下，完成耐久性试验，并确定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

耐久性试验可以在发动机或机车上进行，也可以采用加速老化的方法。为了

便于试验的开展，如果在机车上进行耐久性试验，可结合机车的运用考核同时进行。

4.2.6. 实施管理

自2025年9月1日起，新型铁路内燃机车及其发动机均应按该标准要求进行型

式检验。但是已经完成型式检验的老旧型号，仍可进行销售。在该标准型式检验

实施日期之后两年起，也就是自2027年9月1日起，所有生产、进口和销售的铁路

内燃机车及其发动机（含作为配件的发动机），其污染物排放应符合该标准要求。

凡不满足要求的铁路内燃机车及其发动机不得生产、进口和销售。

4.3. 中国在用柴油车排放标准

4.3.1. 概述

GB 3847—2018 《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

减速法）》是中国为控制所有在用柴油车排气污染而制定的国家标准，由生态环

境部组织制订，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 2018年 11月 7日发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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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1日正式实施。

该标准是我国开展在用柴油车排放监管的核心标准，通过标准实施，确保所

有在用柴油车能够得到正确的维护和使用，促进车主对排放超标车辆进行维修，

防止车辆被恶意篡改，保证在用柴油车的污染排放控制效果。

4.3.2. 适用范围

标准规定了在用柴油车的管控项目，适用于柴油车污染物排放控制，包括新

生产汽车检验、注册登记检验和在用汽车检验。该标准也适用于其他装用压燃式

发动机的新生产和在用汽车。该标准同时适用于进口汽车的入境检验。

4.3.3. 管控项目

《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规定在

用汽车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检验(含对污染控制装置的检查和环保信息随车清单核

查)、车载诊断系统（OBD）检查及排气污染物检测，检验前应进行环保联网核

查，查验车辆有无环保违规记录，并按标准规定报送信息。排气污染物检测采用

加载减速法或自由加速法进行检测。

外观检查包括对发动机排气管、排气消声器和排气后处理装置的外观及安装

紧固部位进行外观检验，观察是否存在烧机油或者冒黑烟现象等，并且检查车辆

是否配置有 OBD系统，判断车辆是否适合进行加载减速法检测。外观检验内容

应实时录入检测系统。

对配置有 OBD 系统的在用汽车，在完成外观检验后进行 OBD 检查，内容

包括检查故障指示器状态，并使用 OBD诊断仪查看故障代码、故障里程和就绪

状态值。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排气污染物检验过程中，不可断开 OBD诊断仪。

排放检测采用自由加速法或加载减速法，若采用自由加速法时检测尾气的不

透光烟度（光吸收系数或不透光度）和林格曼烟度，若采用加载减速法检测尾气

时还需检测尾气中的氮氧化物浓度。

4.3.4. 排放限值

在用柴油车污染物检测项目及限值见表 7。

表 7 在用汽车排气烟度检验排放限值

类别

自由加速法 加载减速法 林格曼黑度法

光吸收系数/m-1

或不透光度/%
光吸收系数/m-1

或不透光度/%
氮氧化物/

10-6
林格曼黑度/级

限值 a 1.2（40） 1.2（40） 1500
1

限值 b 0.7（26） 0.7（26）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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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拔高度高于 1500m 的地区加载减速法可以按照每增加 1000m 增加

0.25m-1幅度调整，总调整不得超过 0.75m-1；2020年 7月 1日前限值 b过渡限值

为 1200×10-6。

4.3.5. 测试方法

自由加速法是指在自由加速工况时检测尾气排放的试验方法，属于无负载的

检测方法，常用于生态环境部门路检路查和入户抽查。加载减速法试验是指将受

检车辆放置在底盘测功机上，通过底盘测功机加载模拟车辆在道路上的高负荷运

行工况，按照 GB 3847—2018 标准规定的试验程序测量车辆的排气烟度和氮氧

化物，属于有负载的检测方法。

对全国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汽车进行的环保定期检验，应采用 GB

3847—2018标准规定的加载减速法进行，无法使用加载减速法检测的车辆，可

采用标准规定的自由加速法进行。

（1）自由加速法

使用不透光烟度计对汽车进行检测。在实验开始前，车辆应充分预热，在每

个自由加速循环的开始点均处于怠速状态。对重型车用发动机，将油门踏板放开

后至少等待 10 s。在进行自由加速测量时，必须在 1 s内，将油门踏板快速但不

猛烈、连续地完全踩到底，使供油系统在最短时间内供给最大油量。

对每一个自由加速测量，在松开油门踏板前，发动机必须达到断油点转速。

对带自动变速箱的车辆，则应达到制造厂声明的转速（如果没有该数据值，则应

达到断油转速的 2/3）。关于这一点，在测量过程中必须进行检查，例如，通过

监测发动机转速或延长油门踏到底后与松开油门前的间隔时间，对于重型汽车，

该间隔时间应至少为 2 s。

计算结果取最后 3次自由加速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在计算均值时可以忽

略与测量均值相差很大的测量值。

（2）加载减速法

该试验适用于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最大设计速度大于或者等于 50 km/h的在

用汽车，测试需要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全时四轮驱动车辆不能按加载减速法进

行试验，可按自由加速法进行检测。柴油车主要以货运为主，往往满载甚至违法

超载运行，此时柴油车的功率输出达到极限状况，排放更为恶劣。加载减速工况

法（即 Lug Down法）正是针对该行驶状况设计的一种排气检测方法，通过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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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功机加载模拟车辆在道路上的高负荷运行工况，测试过程更贴近车辆高负载实

际行驶状况，测试结果能更有效地表征柴油车的真实排放状况。

加载减速试验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检测前应对车辆和检测系统进行检查：

一是对车辆进行预先检查，确定受检车辆与证件是否一致，以及进行排放检测的

安全性。如果发现受检车辆的车况太差，不适合进行加载减速法检测，应进行修

理后才能进行检测。二是检查底盘测功机参数是否能够满足待检车辆的功率要求，

同时检查检测系统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正式检测开始前，检测员应按下面步骤操作，以便使控制系统能够获得自动

检测所需的初始数据：将车辆放置在底盘测功机转鼓上，按照车辆道路实际运行

时的路面行驶阻力情况设置测功机，启动发动机，变速器置空挡，逐渐加大油门

踏板开度直到最大，并保持在最大开度状态，系统自动记录这时发动机的最大转

速，然后松开油门踏板，使发动机回到怠速状态。由驾驶员选择不同的挡位，油

门踩到底运行车辆，记录最大车速，选出最大车速最接近 70 km/h（但不超过 100

km/h）的挡位，则该挡位为试验挡位。

同时，计算机对按上述步骤获得的数据自动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可以继续进

行检测，所有被判定为不适合检测的车辆都不允许进行加载减速检测。

检测时，将底盘测功机切换到自动检测状态。驾驶员在测试挡位下，油门踩

到底运行车辆，直到系统提示完成检测，同时，测试系统自动运行功率扫描和排

气测量过程。当被检车辆在转鼓上按正常路面行驶阻力达到最高车速时，开始进

行功率扫描，通过底盘测功机不断增加负荷，使车辆因行驶阻力加大而逐渐减速，

同时计算轮边功率值，寻找被检车辆发出最大轮边功率值时所对应的转鼓表面线

速度（VelMaxHP）值。获得 VelMaxHP值并完成功率扫描后，系统自动开始排

气测量过程，通过改变底盘测功机加载负荷，将被检车辆的车速按顺序分别稳定

控制在 VelMaxHP值的 100%和 80%两个工况点，在每个工况点稳定至少 5s后，

采集 7s的检测数据，包括轮边功率、发动机转速、排气光吸收系数及氮氧化物。

取 7s内的平均值为检测结果。

必须将不同工况点的测量结果都与排放限值进行比较。若修正后的最大轮边

功率低于所要求的最小功率，或者测得的排气光吸收系数 k和 NOx超过了标准

规定的限值，均判断该车的排放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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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实施管理

GB 3847—2018 于 2019 年 5 月 1日期实施，注册登记、在用汽车 OBD 检

查和氮氧化物测试自 2019年 5月 1日起仅检查并报告，自 2019年 11月 1日起

正式实施。

限值 a是为防治在用汽车排气污染，促进在用汽车强制维护保养而制定的排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而汽车保有量达到 500万辆以上，或机动车排放污染物为当

地主要空气污染源，或按照法律法规设置低排放控制区的城市，应在充分征求社

会各方面意见基础上，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并依法经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备案后可以选用限值 b，但应设置足够的实施过渡期。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自 2024年 7月 1日起，率先执行国家在用汽油车和柴油

车排放标准限值 b，要求本地注册车辆在排放检验（包括定期检验和监督抽测）

中符合限值 b要求，目前全国除北京外各省市均采用 a阶段限值。

4.4. 中国在用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标准

4.4.1. 概述

GB 36886-2018《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是中国为

控制非道路移动机械柴油机排气污染而制定的国家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组织制订，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 2018年 11月 7日联合发布，并于 2018年 12

月 1日正式实施。

标准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限制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的排气烟度（光吸收系数和

林格曼黑度），减少非道路柴油机械对环境的污染，防治冒黑烟现象，助力《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

4.4.2. 适用范围

该标准适用于装用在非恒定转速下工作的柴油机的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如

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林业机械、材料装卸机械、工业钻探设备、雪犁装备、机

场地勤设备等），以及装用在恒定转速下工作的柴油机的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如

空气压缩机、发电机组、渔业机械、水泵等）。

该标准适用于以上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在用机械排气烟度检验，对于新生产和

进口机械的排气烟度检查也可以参照本标准执行。

4.4.3. 管控项目

标准管控的项目主要是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气烟度，包括不透光烟度和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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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烟度，其中：

——不透光烟度采用光吸收系数进行评价，光吸收系数指光束被单位长度的

排烟衰减的系数，单位为 m−1，使用不透光烟度计进行测量。

——林格曼烟度采用林格曼黑度级数来评价，林格曼黑度级数是评价烟羽黑

度的一种数值，将观测的烟羽黑度与林格曼烟气黑度图对比得到。标准的林格曼

烟气黑度图由 14 cm×21 cm的不同黑度的图片组成，除全白与全黑分别代表林格

曼黑度 0级和 5级外，其余 4个级别是根据黑色条格占整块面积的百分数来确定

的，具体见下图。

林格曼 1级
（黑色线条面积占总

面积的 20%）

林格曼 2级
（黑色线条面积占总

面积的 40%）

林格曼 3级
（黑色线条面积占总

面积的 60%）

林格曼 4级
（黑色线条面积占总

面积的 80%）

图 5 林格曼黑度级数

4.4.4. 排放限值及判定

基于在用机械的排放标准阶段不同，按照“新机型新办法，老机械老办法”

的原则，标准设定了分类限值（见表 8）：

——满足 GB 20891—2007第二及以前阶段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

执行Ⅰ类限值。

——满足 GB 20891—2014第三及以后阶段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

执行Ⅱ类限值。

同时，为了满足地方主管部门更高的环境管理需求，标准还设定了 III 类限

值，III类限值仅适用于（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的区域）。

另外，为了防治冒黑烟现象，以及后续监管的便利性，标准还要求执行Ⅱ类

（Pmax≥19 kW）和Ⅲ类限值的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在正常工作过程中，目视

不能有明显可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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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

类别 额定净功率（Pmax）/kW 光吸收系数/m−1 林格曼黑度级数

Ⅰ类

Pmax＜19 3.00

119≤Pmax＜37 2.00

37≤Pmax≤560 1.61

Ⅱ类

Pmax＜19 2.00 1

19≤Pmax＜37 1.00
1

Pmax≥37 0.80

Ⅲ类
Pmax≥37 0.50

1
Pmax＜37 0.80

注：在海拔高于 1700m的地区使用的各类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的排气不透光烟度（光吸收

系数）限值应在限值基础上增加 0.25m−1。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检查时，可以直接采用林格曼烟度法进行判定，如果

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的林格曼烟度超标，则判定烟度排放检验不合格。若林格曼

烟度检验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也可继续采用不透光烟

度法进行现场排气烟度检验，满足排气烟度限值要求，判定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4.5. 测试方法

由于非道路移动机械种类多样，结构复杂，无法准确进行工况模拟，且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进行排放监管的目的就是确保机械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排放达标，

因此，标准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测试方法，即“自由加载法”：现场检验人员可以

根据受检机械装置的实际工作状态确定加载方法，在机械装置连续正常工作过程

中（例如装载机从铲土到装载完毕的全过程），测量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的排气

烟度。在测试过程中，需要使用不透光烟度计连续测量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

的光吸收系数，取测量过程中不透光烟度计的最大读数值作为测量结果。

同时，标准还规定，在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不具备加载条件的情况下，可采

用 GB 3847描述的自由加速法进行烟度测量，即在 1 s时间内，将油门踏板快速、

连续但不粗暴地完全踩到底，使喷油泵供给最大油量。在松开油门踏板前，发动

机应达到额定转速（采用手动或其他方式控制供油量的发动机采用类似方法操

作），在测量过程中应进行检查。自由加速法应取最后三次自由加速烟度测量结

果最大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不透光烟度的测量结果。

对于林格曼烟度，应连续观测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的排气烟度，将观测的林

格曼烟度的最大值确定为排气烟度测量结果。检验过程中，可以使用视频、摄像

或者执法记录仪等手段获取烟度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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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实施管理

标准要求制造企业应制定自查规程，对新生产的机械进行排放达标自查，并

将自查结果信息公开。进口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代理商也应进行排放达标自查。

依照城市人民政府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区域的要求，可

采取登记、安装定位系统等方式加强对其跟踪管理。

4.5. 中国在用船舶标准

4.5.1. GB 8840—2009简述

GB 8840—2009《船用柴油机排气烟度限值》是我国船用柴油机的强制性国

家标准，由我国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标准管

理化委员会于 2009年 3月 9日联合发布，并于 2009年 8月 1日正式实施。

该标准仅仅管控各类船用柴油机在额定工况或订货合同规定的持续运转功

率工况下滤纸烟度（FSN）。烟度限值根据柴油机不同的排量，需先计算该柴油

机的名义排气流量，不同的柴油机名义排气流量对应着不同的限值要求。柴油机

测量结果应小于名义排气流量对应的滤纸烟度要求。限值如表 9所示。

GB 8840—2009在执行过程中，基本作为一个企业的质控标准在执行，企业新产

品开发过程中，均要求满足GB 8840—2009标准的要求，并自行出具检验报告。

表 9 柴油机排气烟度允许限值

名义排气流量 G/
（L/s）

滤纸烟度 Sr/
FSN

名义排气流量 G/
（L/s）

滤纸烟度 Sr/
FSN

≤45 4.86 >290~350 3.27

>45~55 4.77 >350~400 3.08

>55~65 4.58 >400~500 2.99

>65~75 4.48 >500~600 2.90

>75~85 4.30 >600~700 2.71

>85~95 4.20 >700~900 2.62

>95~110 4.11 >900~1150 2.43

>110~125 4.02 >1150~1500 2.24

>125~140 3.92 >1500~2000 2.05

>140~160 3.83 >2000~3000 1.96

>160~185 3.74 >3000~5000 1.77

>185~210 3.64 >5000~7000 1.59

>210~250 3.46 >7000 1.40

>250~290 3.36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GB%208840-2009&rsv_pq=c5def36f000ad703&oq=GB%208840-2009%E6%A6%82%E8%BF%B0&rsv_t=81f3xArdbAA5QpITru7UESquKaCd3UNY87oAi+Mdo9BwfP5SKaS2j/2ZN+o&tn=baidu&ie=utf-8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GB 8840-2009&rsv_pq=c5def36f000ad703&oq=GB 8840-2009%E6%A6%82%E8%BF%B0&rsv_t=81f3xArdbAA5QpITru7UESquKaCd3UNY87oAi+Mdo9BwfP5SKaS2j/2ZN+o&tn=baidu&ie=utf-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AE%B6%E5%B8%82%E5%9C%BA%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6%80%BB%E5%B1%8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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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新修订的 GB 8840主要内容介绍

随着柴油机行业及测控技术行业的发展，GB 8840—2009标准已经不能满足

主管部门的管理需要，2020 年生态环境部提出了该标准修订的任务，目前该标

准正在修订过程中，基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要求，标准提出了整船烟度的管

控要求，近期将会发布征求意见稿。新修订的 GB 8840主要内容有：

1）标准的适用对象除船用柴油机外，还增加了船舶；

2）测量的污染物为船舶排气烟度；

3）限值及测量方法为船舶在正常航行和系泊期间，其排气烟度持续 30 s不

得超过林格曼黑度级数 2级。

该标准还将继续开展编制工作，相关内容可能会有所调整，当前内容仅供参考。

4.6. 小结

我国新制造铁路内燃机车排放标准正在制订中，该标准采用标准台架测试循

环，测量排气污染物和颗粒物排放，并提出限值要求，该标准将使我国铁路内燃

机车制造行业进入新的阶段，从源头提升铁路内燃机车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

其他在用柴油机相关标准均以排气烟度测试为核心，旨在促进在用柴油机的正常

使用和保养，出现排放问题后督促车主进行维修，保证在用柴油机的污染控制水平。

几项标准简单对比见表 10：

表 10 相关柴油机标准对比分析

内容

标准项目

新制造铁路机车 在用柴油车
在用非道路柴油移

动机械
在用船舶

标准状态 制订中 现行 现行 制订中

适用环节

型式检验

生产一致性检查

在用符合性检查

下线检验

注册登记检验

在用车检验

下线检验

在用机械检验
在用船舶检验

控制项目
污染物排放：CO、
NOx、HC、PM

外观检验

OBD检验

排放检验：

-不透光烟度

-林格曼烟度

-NOx浓度

排放检验：

-不透光烟度

-林格曼烟度

排放检验：

-林格曼烟度

限值管理 统一限值
提出 a、b限值，分

级管理

提出 I类、II类和

III类限值管理
统一限值

测试方法 台架标准试验循环
自由加速法和加载

减速法

自由加载法和自由

加速法
正常行驶工况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GB%208840-2009&rsv_pq=c5def36f000ad703&oq=GB%208840-2009%E6%A6%82%E8%BF%B0&rsv_t=81f3xArdbAA5QpITru7UESquKaCd3UNY87oAi+Mdo9BwfP5SKaS2j/2ZN+o&tn=baidu&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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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类柴油机相关标准，根据用途不同，实际运行特点差异，提出了不同

的测试方法、控制项目和限值管理模式，对于在用铁路内燃机车，也应在参考上

述标准的同时，根据铁路内燃机车自身特点来确定测试程序等相应内容。

5.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5.1. 制订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基于以下原则编制：

（1）与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协调配套，与环境保护方针政策一致。

（2）在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同时，充分体现行业管理特点，促进铁路内燃

机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3）以落实相关政策“基本消除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及重点区域铁路机

车‘冒黑烟’现象”为主要原则，确定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4）力求使标准内容科学合理，技术可行，达标成本合理。

5.2. 制订标准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的制定是在对行业发展情况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在主管部门的监

管需要和指导下，结合我国环境管理需求、当前铁路机车污染物排放现状、相关

移动源在用标准测试设备和方法等，明确“冒黑烟”的定量化指标，确定标准控

制目标，形成排放测试方法并进行验证，编写标准草案，完成标准开题论证、征

求意见、技术审查和报批。标准制订技术路线如下：

图 6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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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主要技术要求

6.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内燃机车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在用铁路内燃机车、新生产（进口）铁路内燃机车出厂、大修

后铁路内燃机车出厂的排气烟度检验。

6.2. 框架结构

标准按照正文和附录的形式分别规定限值等技术要求和测试程序等细节和

规范，初步确定核心章节如下：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烟度

限值及测量方法、判定规则、数据记录、保存和报送要求、标准实施共 7个章节，

静置自负荷法试验程序、动态加载法试验程序、不透光烟度计的特性和安装要求、

林格曼烟度法、检验报告、实时上报数据项共 6个附录。

6.3. 排放限值及确定依据

6.3.1. 排放限值

本标准在深入调研在用铁路内燃机及其发动机排气污染现状的基础上，参考

在用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将烟度作为污染物项目进行控制。包括

不透光烟度（光吸收系数）和林格曼烟度（林格曼黑度级数），拟定排放限值见

表 11。

表 11 在用铁路内燃机车排放限值

类别 光吸收系数 (m-1)a 林格曼黑度级数

限值 a 1.1 2
限值 b 0.7 1（不能有可见烟）

注：a）海拔高度高于 1500 m的地区，可以按照每增加 1000 m增加 0.25 m-1的幅度调整，

总调整不得超过 0.75 m-1。

鉴于第一阶段铁路内燃机车排放标准即将发布实施，因此，本标准规定了限

值 a和限值 b两级限值，对于满足第一阶段排放标准的铁路内燃机车，执行更为

严格的限值 b。

另外，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划定的重点区域内运行的铁路内燃

机车，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应“基本消除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及重点区域铁路

机车‘冒黑烟’现象”，因此也应执行限值 b，其他区域可以选择执行较为宽松

的限值 a。

按照以上要求，对于满足第一阶段排放标准要求的铁路内燃机车，不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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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点区域行驶，均应满足限值 b要求，对于不满足第一阶段标准要求的铁路内

燃机车，若其排放性能较好，能够满足限值 b要求，则也可在重点区域运行，否

则将只能在重点区域以外的地区行驶。此外，测试时还应同时进行一氧化碳（CO）、

碳氢化合物（HC）、氮氧化合物（NOx）和二氧化碳（CO2）排放测量，并进行

记录。

6.3.2. 限值确定的依据

以 CKD6S型机车为基础，开展不同烟度水平和视觉效果的对比试验，确定

“冒黑烟”的量化评价指标。通过调节柴油机燃油参数（喷油量、提前角、功率、

进气量），对不同烟度排放进行模拟，实现 CKD6s机车柴油机排放恶化摸底验

证试验，实现了稳定工况下 0.2 m-1~1.7 m-1烟度值的调整，并同时进行视频拍摄

效果和光吸收系数的比对。试验现场图片如下：

图 7 CKD6S型机车烟度摸底试验现场

不同烟度值对应烟度效果照片如下：

0.36 0.38 0.42 0.50 0.5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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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0.70 0.80 0.86 1.00 1.1 1.7

图 8 不同烟度值对应烟度效果

根据上图烟度对比试验中的视频和照片（天空背景）分析，烟度值在大于

0.4 m-1时能略见黑烟，在 0.7 m-1左右时黑烟较明显。因此，建议将“冒黑烟”对应

的烟度值 k值设置为 0.7 m-1，对应林格曼黑度级数为 1 级。当光吸收系数大于

1.1 m-1后，黑烟情况已经较为清晰，且基本能够达到林格曼黑度 2级标准。

为保证标准实施的顺利过渡，标准提出两级限值指标，其中限值 a取值 1.1

m-1，以促进老旧机车适当的维护保养，能够按照国家铁路局《老旧型铁路内燃

机车淘汰更新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有节奏的退出运用。限值 b取值 0.7 m-1，严

格要求满足第一阶段排放标准的铁路机车，以及重点区域使用的铁路机车，按相

关政策要求“基本消除‘冒黑烟’现象”。

6.4. 测量方法

6.4.1. 试验工况和工况模拟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三种实现工况模拟的方法，具体如下：

静置自负荷法：对于有自负荷功能的铁路内燃机车，可以通过自负荷准确模

拟机车的不同工况，因此，要求铁路机车的每个挡位或问题工况均应满足限值要

求。测试时，应按照发动机输出功率从低到高的顺序，至多进行五个稳定工况的

排放测试，且必须包括怠速和最大运用功率工况点；

——对于固定挡位的机车，除怠速和最大运用功率外的稳定工况点，可在任

何挡位进行选择；

——对于无级调速的机车，除怠速和最大运用功率外的稳定工况点，可在任

何稳定输出功率工况点进行测试，每个输出功率工况点应至少间隔最大运用功率

的 10%；

——若机车的自负荷功能无法满足最大运用功率稳定运行要求，则应取自负

荷功能可达到的最高稳定功率输出工况点代替最大运用功率工况点进行测试；

——对于柴电混合动力机车，则测试工况点的选取应覆盖不同的发动机稳定

输出功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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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负荷测试时，铁路内燃机车可以静置在原地不动，只需要通过自负荷

装置消耗掉发动机的做功，所以，本标准给该方法取名为“静置自负荷法”。为

获取稳定的排放数据，静置自负荷法测试的每个工况点，应稳定运行最少 60 s，

最多 90 s，取第二个 30 s的数据作为有效数据进行排放计算。

动态加载法：对于无自负荷功能的铁路内燃机车，为了使铁路内燃机车加载，

需要有额外的负载方式，如采用牵引其他货车，在封闭铁路路段动态行驶，以对

测试工况进行模拟。因为这种方式受限于负载车辆或路线等，无法各个工况点，

因此，只要求进行三个稳定工况点，要求每个工况点应至少间隔最大运用功率的

10%；测试过程中，每个工况点发动机输出功率应尽量保持稳定。因为这种方式

需要在铁路机车行驶状态下进行测试，因此，本标准给其命名为“动态加载法”。

6.4.2. 采样和分析

不论采用以上哪种方法，正式试验前 1分钟（或大于 1分钟）开始记采样并

录数据。每个试验功率或工况需稳定运行不少于 60s，最多 90s，记录保存整个

测试周期的试验数据。应包括但不限于各工况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发动机机油

温度、发动机冷却液温度、机车挡位（如有）、主发动机功率（如有）、烟度测

量结果，排放测试数据记录频率不小于 1Hz，

具体分析时，取该试验功率或工况的第二个 30s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

工况的测试结果。取所有工况的最大测量值，作为该次测试的测量结果。测试工

况和采样要求见图 9。

图 9 铁路机车测试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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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测试程序确定的依据

铁路内燃机车与普通的柴油车不同，柴油机只参与发电，通过电力带动铁路

内燃机车行驶，与增程式汽车的工作原理类似。铁路内燃机车用柴油机只在固定

挡位运行，每个挡位对应一个固定的转速和功率，通常铁路内燃机车有 16个挡

位或 8个挡位。

为了确定如何进行测试，编制组对一台 CKD6S型机车（共 16档），进行

了怠速（惰转）、加载（间隔两个挡位进行一次测试），以及模拟了自由加速工

况的烟度测试。测试结果见图 11。

图 11 CKD6S型机车不同工况下的烟度测试

由图可以看出，怠速工况烟度值非常低，自由加速的烟度排放则相对不稳定，

且铁路内燃机车通常不会有自由加速的情况出现，因此，编制组放弃了这两种方

法。

各个挡位的加载试验中，在挡位切换瞬间，烟度值出现峰值，之后待工况稳

定后，烟度值回归正常水平。降低挡位切换时的烟度峰值，从当前车辆技术来看，

降低调速率是可行的方式，通过试验发现，调速率降低后，在升档时，目标功率

的 90%功率可以随转速提升而快速达到，但剩下的 10%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达到，

对机车挡位切换时的动力快速响应造成了较大影响。且降低调速率，对烟度影响

在 0.18-0.26间变化，调速率对烟度的影响较小。

考虑到铁路内燃机车大多在稳态工况运行，挡位切换在所有工况中占比极小，

对排放影响有限，因此，本标准确定在稳态工况下进行烟度测试。

另外，在所有挡位中，第 12挡的烟度值最高，更低挡位和更高挡位的烟度

值均下降，多台机车测试结果显示的规律也不尽相同，因此，标准规定在用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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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所有挡位进行测试，取最高值作为排放结果。

6.5. 判定规则

林格曼黑度级数或光吸收系数任一项超标，均可判定排放检验不合格。

6.6. 数据保存和传输要求

除排放限值和测量方法外，标准还规定了数据保存和报送等内容，具体如下：

使用计算机系统记录和保存检验信息。应将标准中要求进行的仪器检查及检定

（含校准）结果自动储存在计算机中。检验报告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保存期限应

不少于 6年。检验机构应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国家铁路局实时传输检验信息。

铁路内燃机车的新生产出厂检验、进口检验和大修后出厂检验应通过计算机系统

实时自动检测、记录、传输、存储，依法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国家铁路

局联网报送。

7. 本标准与相关标准的对比

标准设定的排放限值，与我国在用柴油车标准和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标准基

本处于相同控制水平，且均进行分级限值设定，严格限值一般适用于更高排放标

准阶段的柴油机或重点区域使用的柴油机等，宽松限值一般适用于较低排放阶段

的柴油机。美国法规仅设定不透光度限值，限值水平比我国在用柴油车标准略严。

表 12 本标准与同类标准限值对比

标准

宽松限值 严格限值

光吸收系数
不透光

度

林格曼黑

度

光吸收系

数

不透光

度

林格曼黑

度

本标准 1.1 2 0.7 1

在用柴油车 1.2 40 1 0.7 26 1

在用柴油机械 a 1.61 1 0.8（0.5b） 1

美国铁路机车 30 20

注：a）在用柴油机械取最大功率段限值进行对比。b）为了满足地方主管部门更高的环境管

理需求，标准还设定了 III类限值，III类限值仅适用于（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柴油机

械的区域）

8. 标准实施可行性和经济效益分析

8.1. 标准实施可行性

编制组开展了 43台老旧型机车的烟度摸底测试，经筛选后约 22台机车测试

数据质量较好，其中 14台具备自负荷功能，8 台不具备自负荷功能；另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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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还开展了 4台满足第一阶段排放标准的新型机车烟度测试，其中两台测试数据

可用，另两台因测试设备或其他原因导致数据未能有效采集。

对于具备自负荷功能的机车，每两个挡位进行一次测试（每台机车测试8次)；

对于不具备自负荷功能的机车，按不同转速进行测试（每台机车测试 3-4次），

测试结果均取所有测试挡位或转速的最高值。

具体烟度情况见图 12。

图 12 铁路机车烟度摸底测试情况

从以上数据可知，在所有 24台摸底数据中，有 6台超过标准限值要求，高

排放机车筛查率约 25%。其中，对于有自负荷功能的机车，超标数量为 2台，超

标率为 14.3%，无自负荷功能的机车，超标数量为 4台，超标率为 50%（分析原

因为不具备自负荷功能的机车都是在动态过程中进行测试的，无法保证较长时间

的稳态，所以测试结果相比具有自负荷功能的机车偏大），两台复兴系列机车均

达标。

8.2. 标准实施的效益分析

本标准适用于在用铁路内燃机车的排放检验，标准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在用

铁路内燃机车的有效维护和保养。对老旧机车，尤其是年限较长，长期未进行大

修，缺乏保养，严重冒黑烟内燃机车，本标准的实施将促使其进行维修，降低黑

烟排放。另外，本标准提出的限值 b适用于《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划定的

重点区域内运行的铁路内燃机车，将基本消除重点区域铁路内燃机车冒黑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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